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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温州市城市绿化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说明 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，我就《温州市城市绿化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条例）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 

近几年来，通过园林城市创建活动的开展，我市城市绿化事业

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。然而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，城市绿

化问题也日益突出。主要表现在：建设项目控制不严，部分绿化工

程养护不到位，城市绿地的养护管理责任不明确，屋顶绿化、地下

设施顶面绿化等新型绿化做法有待进一步扶持等。这些问题已影响

到城市环境建设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，尽管国务院和我省已分别

制定了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，但上位法有的未规定，有的规定不明

确，已不能满足我市城市绿化建设与管理的需要。因此，制定《温

州市城市绿化条例》十分迫切。 

二、条例的起草过程 

2015 年 10 月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赴上海考察学习城市绿

化管理经验。2016年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专门组成立法调研组，确

定立法调研方案，先后组织召开市级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绿化管

理部门座谈会，赴杭州、宁波等地学习考察，并深入基层调研。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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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形成后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各层次的座谈会，多次征求意见，

在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基础上对草案进行反复修改，形成送审稿。 

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起草期间，市法制办同步成立立法工作专

题小组，倒排时间，制定审核工作方案，确定具体步骤和时间节点。

主动提前介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起草工作，多次对初稿内容和立

法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建议。3 月 7 日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条例送

审稿正式报送市法制办审核，市法制办即在中国·温州网公开征求

意见。同时，向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和各立法基层

联系点书面征求意见。3 月 14 日至 16 日，分别赴鹿城区、乐清市

和平阳县及相关立法基层联系点开展立法调研。3月 22日，组织召

开由市规划局等 14个部门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。在立法调研和征

求意见基础上，市法制办对送审稿进行认真审核、修改，形成修改

稿。4 月 6 日，市法制办召集市编委办、市规划局、市住建委等条

例所涉及的重点部门对修改稿进行全面研究论证。4月 13日，组织

专家论证，听取专家、学者的意见和建议。4月 17 日至 5月 3日,

市法制办根据专家等意见组织有关人员，集中整理、讨论、修改和

完善，并反复对接有关部门。5 月 4 日，市法制办专题向市政府分

管副秘书长汇报立法情况，同日，市政府办公室书面征求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、功能区意见。5 月 8 日，市法制办召开办务会议进行审

议，修改完善。5月 9日，陈浩常务副市长召集有关县（区）政府、

市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。根据陈浩常务副市长的指示，市法制办

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修改，数易其稿，形成草案送市政常务会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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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5月 12日，市政府第 2次常务会议对《温州市城市绿化条例（草

案）》作了审议并予通过。《条例》共 5章 40条。 

三、条例的主要内容说明  

（一）关于适用范围。 

国务院《城市绿化条例》明确规定适用范围为城市规划区，《浙

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适用范围包括城市规划区、县级政府所在

地以及其他建制镇。考虑到我市城市绿化建设与管理的统一要求，

以及城市化推进的实际需要，条例采用省办法模式，适用范围明确

为本市城市规划区、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规划区以及县人民政府

确定的其他建制镇规划区（第 2条）。 

（二）关于管理体制。  

2012年，市委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的若干

意见》（温委发〔2012〕39号）确立的建管分离城市管理体制以来，

经过几年实践，符合温州实际。条例采用分段管理体制，明确城乡

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绿化的规划工作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绿化的建设管理工作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城

市绿化的保护和管理工作（第 4条）。 

（三）关于绿带和绿地率控制。 

立法过程中，对有无必要具体规定各类防护绿地的宽度以及建

设项目配套绿地面积的绿地率存在分歧。条例最终确定将具体指标

交由城市绿线来规范控制。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：一是《铁路法》《公

路法》《水法》《浙江省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对铁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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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、河道两岸绿地管理有专门的控制规范和要求，规定绿地宽度

将导致法律竞合。二是一些部门法律政策对绿地率比例要求不一致，

甚至方向相反。三是我市已经制定各类绿地控制线，实际上已经规

定了各类绿地的具体宽度。绿带控制和绿地率指标确定应妥善处理

城市建设发展与保护的关系，保证现有城市规划的稳定性，立法不

宜另行规定一套指标。因此，条例不具体规定各类绿地宽度和绿地

率，明确城市总体规划、城市绿地系统规划、城市详细规划应当依

法确定各类绿地控制线，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。因城市建设确需

调整绿线的，应当依法报原审批机关批准（第 9条）。 

（四）关于城市绿化设计和审查管理。 

为提高城市绿化建设质量，条例对绿化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

提出技术要求，明确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符合编制深

度规范，具体编制深度规范由温州市住建委会同温州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制定。同时，为简化审批环节，规定建设项目配套绿化工程应

按基本建设程序纳入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进行联合审查（第 11条）。 

（五）关于城市绿化的保护与管理。 

城市绿化的保护与管理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(城市管理部门)负

责，根据我市绿化管理实践，条例重点规定：一是明确养护管理责

任，划定具体养护责任单位，要求养护管理单位按照城市绿化养护

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（第 18 条）。二是规范了占用和改变绿地性

质的行为。临时占用城市规划绿地或现有城市绿地，应向综合行政

执法部门（城市管理部门）申请，并按规定缴纳绿化补偿费。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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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改变现有绿地性质的，应当报经综合行政执法部门（城市管理

部门）批准。经批准改变绿地性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就近在同一等

级土地范围内易地建设同等面积的绿地；不能就近易地建设的，应

当按规定缴纳绿化补偿费（第 19条，第 20条）。三是明确禁止性行

为。针对我市普遍存在的几种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，如

在公园水域洗车、洗衣物、游泳、垂钓，携带宠物进入公园等行为

予以规制（第 26条）。 

（六）关于法律责任。 

条例在行政处罚设定上尽量与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保

持一致，以维护法制统一和严肃。但同时考虑到省办法在具体执法

中存在操作性不强等问题，条例对相关责任条款进行完善。如对改

变绿地使用性质处罚和侵占绿地处罚，不再以造成损失为条件，而

直接并处罚款（第 34条，第 35条）。同时，考虑到今年省政府即将

出台《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》，为避免立法冲突，条例不再针对

古树名木设定法律责任条款。 

以上草案及说明是否妥当，请予审议。 

 


